附件1
同意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

          工商行政管理局（或          分局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(商事主体)申请将河源市        县 (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房屋坐落的详细地址)的房屋作为住所(经营场所)使用。该房屋用途为住宅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已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将此房屋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使用。
特此证明。

证明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备注：该证明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其派出机构、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、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机构之一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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